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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鉴定依据

( 1 ) 《煤矿瓦斯等级鉴定规范》（GB40880-2021);
( 2 ) 《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办法》（煤 安 监 技 装 （2018) 9 号）；

( 3 ) 《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》（煤 安 监 技 装 〔2019〕2 8 号）；

( 4 ) 《煤矿井下煤层瓦斯压力的直接测定方法》（KA/T1047-2007);
( 5 ) 《煤的瓦斯放散初速度指标（A P ) 测定方法》（AQ1080-2009);
( 6 ) 《煤层瓦斯含量井下直接测定方法》（GB/T23250-2009);
( 7 ) 《煤和岩石物理学性质测定方法第 1 2 部分：煤的坚固性系数 

测定方法》（GB/T23561.12-2024);
( 8 ) 《煤矿安全规程》（2022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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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大煤层破坏

类型
《煤矿瓦斯等级鉴定规范》（GB40880-2021) III类

煤的最小坚固 

性系数

《煤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方法第 12 
部分：煤的坚固性系数测定方法》 （GB/T 

23561.12—2024)
0.41

最大瓦斯放散 

初速度

《煤的瓦斯放散初速度指标（AP)测定方法》 

(AQ1080) 8.0

最大煤层瓦斯 

压 力 （相对） 

(MPa)

《煤矿井下煤层瓦斯压力的直接测定方法》 

(KA/T 1047) 1.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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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结论及应 

采取的措施

结论:

根据锦源煤矿提供的资料，该矿井自建井以来在5 (4+5) 号煤 

层开展采掘活动过程中未发生过任何瓦斯动力现象。本次采用煤层突 

出危险性指标进行鉴定，在施工钻孔过程中未出现喷孔、顶钻等瓦斯 

动力现象，结合现场实际测定的煤层突出危险性指标值和实测煤层原 

始瓦斯含量，鉴定结论如下：

在锦源煤矿5 (4+5) 号煤层鉴定范围内实测的突出危险性指标 

和实测煤层原始瓦斯含量为最高煤层破坏类型为III类，最大瓦斯放 

散初速度为8.0,煤的最小坚固性系数为0.41, 最大煤层相对瓦斯压 

力值为1.76MPa，最大煤层原始瓦斯含量为9.55m3/t。依 据 《煤矿瓦 

斯等级鉴定办法》（煤安监技装〔2018) 9 号）第三十七条、《煤矿瓦 

斯等级鉴定规范》(GB40880-2021)第 6.3条规定，判定临县锦源煤 

矿有限公司5 (4+5)号煤层为突出煤层。

应采取的措施：

(1)锦源煤矿5 (4+5)号煤层鉴定为突出煤层后，矿井应当设 

置防突机构，配置满足防突工作需要专业防突队伍、检测分析仪器仪 

表和防突设备建立防突管理制度和各级岗位责任制，健全防突技术 

管理和培训制度，编制矿井防治煤与瓦斯突出专项设计；严格实施区 

域及局部两个“四位一体”综合防突措施，同时矿井应根据实际情况 

完善适合矿井的两个“四位一体”综合防突技术体系。

(2) 锦源煤矿在今后的采掘作业过程中，必须加强对断层、褶 

曲等地质构造的超前探测，密切观测煤层赋存的变化及各煤层顶底板 

岩性变化，及时掌握采掘工作面地质构造区域和煤层变化区域内煤层 

及瓦斯的赋存情况,动态掌握应力变化，发现异常及时采取有效措施。

(3)锦源煤矿在5 (4+5) 号煤层采掘过程中应加强邻近煤层的 

地质探测工作并按相关规定测定有关煤层瓦斯参数，防止误揭煤层引 

起意外事故。

(4) 锦源煤矿的管理人员和井下作业人员必须接受防突知识培 

训，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；提高全员防突意识，熟悉突出预兆 

和发生事故时的避灾、救护方法以及救护设施的使用操作等。

(5)本报告未尽事宜必须按照《煤矿安全规程》（2022)、《防治 

煤与瓦斯突出细则》（2019)及 相 关 行 业 标 准 和 法 行 。

中煤科 工 ^ 研究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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